附件1：

长安大学              项目采购需求
问卷调查公告

各潜在供应商：

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长安大学采购管理办法》《长安大学基建处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拟对长安大学               项目公开进行采购需求问卷调查，现面向社会公告，诚邀符合资格的潜在供应商参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问卷调查响应；公告时间为    年  月  日至  月  日。具体事宜如下： 

一、采购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长安大学                    项目
2．采购单位：长安大学
3．采购内容：（ 工程类：建设规模、结构形式、主要建设内容等；
货物类：货物数量、基本技术要求、售后服务要求等；
服务类：服务内容、服务范围、服务周期等）
4．采购预算：       万元，具体以采购文件发布的最高限价为准。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供应商须具备相同或类似项目供应经验，提供不少于1项业绩合同（彩色影印件）；

3．在参加本次需求调研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以中国政府采购网、信用中国查询结果为准）；
4．其他资格要求。（结合采购项目实际自行补充）

三、问卷调查内容包括：

1．企业简介、营业执照、企业资质等；
2．中国政府采购网、信用中国查询结果截图；

3．相关行业（或产业）发展情况；

4．工程类：市场供给情况；货物类：采购标的市场技术、市场供给及供应情况；服务类：采购标的市场服务水平、市场中服务供应情况；

5．同类招标项目历史成交信息；

6．可能涉及的运行维护、升级更新、备品备件、耗材等后续采购情况（如有）；

7．其他相关情况。
四、注意事项 

1．各潜在投标人应按《采购需求调查回函文件》（参考格式见附件）要求如实填写相关内容，对所递交的资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本次调查活动仅为编制采购需求使用，为项目开展前的需求调查阶段，非正式采购。

3．各潜在投标人应保证所递交的资料不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因此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的，由各潜在投标人自行承担所有责任。
4．各潜在投标人对其递交的所有调查资料均为自愿，无论采纳与否，均不支付潜在投标人任何形式的费用，一切费用均由各潜在投标人自行承担。

5．各潜在投标人相关资料一经递交后，不予退回。调查人无义务向各潜在投标人解释或澄清未采纳其所递交的资料内容的理由。
6．调查人有权就所递交的资料对各潜在投标人进行询问，各潜在投标人应及时回复。凡是在规定时间内拒绝回复的，视为自动放弃。

五、材料要求及注意事项

1．如有意参与本项目，请于     年  月  日前按采购需求问卷调查公告附件“采购需求调查回函文件”格式要求提交回函文件（盖公章的PDF文件1份和可修改的WORD文件1份）。

2．调查资料提交方式：发送邮件至         @         邮箱。

3．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长安大学基建处
年  月  日           
